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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79号）的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粤泰股份”）于 2020

年 6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树坪、蔡锦鹭、徐应林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79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主要内容公

告如下： 

一、《决定书》具体内容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树坪、蔡锦鹭、徐应林：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号）等规定，我局

对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或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

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披露关联关系 

经查，广州桦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桦熵）、广州鼎泓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广州盈泰盛隆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泰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泰

璟）、广州市雍豪贸易有限公司、广州罡佳场地租赁有限公司等公司均为粤泰股

份控股股东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

此外，西藏众汇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汇盈）工商注册登记信息显示，其

于 2018 年 5月 11日前为广州桦熵全资子公司，2018年 5月 11日后梁某忠通过

增资取得其 80%的股权，但截至 2018 年年末实缴出资额为零；且其执行董事兼

经理由粤泰控股郴州子公司董事长兼任，其联系电话、邮箱、注册地址均与粤泰

控股西藏子公司相同。西藏粤丰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 2018年 4月 25日以

前为广州泰璟全资子公司，法人代表及高管均为粤泰控股员工，2018 年 4 月 25

日，汉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取得其 100%股权。上述 8 家公司与粤泰股

份构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七十一条规定的

关联关系。公司未披露与这些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关联方资金往来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粤泰股份控制的海口中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立于海南银行的账户于

2017年 12月至 2018 年 11月期间分多笔向广州桦熵、广州豪城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豪城）等关联方累计支付 19,480 万元。公司未对上述资金往

来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三、未及时披露重大合同变化及未按合同约定条件支付款项信息 

（一）2018年 6 月 5日，粤泰股份披露拟以 22.92 亿元现金收购粤泰控股、

众汇盈等持有的江门市碧海银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60%的股权。2018年 7月 4日，

粤泰股份公告取消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在相关交易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付款

条件未满足的情况下，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10 日期间累计向关联方

众汇盈支付股权收购款 14,650万元，众汇盈收款后即将其中 13,050万元分别转

账至粤泰控股、广州桦熵、广州豪城、广州沛东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关联方。公

司未披露在付款条件未满足情况下向关联方支付股权收购款的相关信息，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等相关规定。 

（二）2017年 5 月 22日，粤泰股份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孙公司海南粤

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粤泰）与有关方签订《项目转让协议》，拟以

88,060 万元收购“滨江花园”“福嘉花园”项目。2017 年 7 月 3 日，海南粤泰

与交易对方签订《项目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将项目交易总价调整为 99,997

万元，较之前的协议价格变动幅度为 13.56%,该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且未进

行临时公告，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的相关

规定。 

（三）2017年 9 月 25日，粤泰股份与关联方粤泰控股全资子公司柬城泰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柬城泰）签订合同，以 6,000万美元收购柬城泰持有的柬

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为 189号的土地所有权。粤泰股份在未满足合同约定的

第二次、第三次付款条件的情况下提前支付大额交易款项至粤泰控股等关联方，

其中 2017 年、2018 年分别超合同进度支付 1,223 万美元、3,245 万美元。2019

年 4月达到第二次付款条件后，公司超合同进度支付金额降至 2,968万美元。公

司未依法披露未按合同条件支付款项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6 号——合同管理》第十四条等规

定。 

四、重大交易事项未履行必要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2017年 9 月 28日，粤泰股份与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



《债权转让合同》，涉及交易金额达 4.98亿元，占 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8%.

公司未对上述重大交易事项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等相关规定。 

（二）2018年 4 月 10日，粤泰股份与张某超等相关方签订项目转让合同，

拟以 109,182 万元收购海南“湖湾小区”项目，收购金额超过公司 2017 年经审

计净资产 58.95亿元的 10%。公司未对上述重大交易事项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

也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迟至 2018 年三季报才予以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等相关规定。 

杨树坪作为公司董事长、时任总裁，蔡锦鹭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徐应林作

为公司财务总监，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其中，杨树坪和蔡锦鹭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徐应林对

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一）项、第三（三）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粤泰股

份、杨树坪、蔡锦鹭、徐应林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

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本决定书

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并抄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对《决定书》及其内容高度重视，将严格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进行整

改，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向广东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整改报告。同时，公

司将持续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领会，进一步提高规范运

作水平、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二 O年六月二十日 


